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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3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会

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隆利主持。 

1、《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5、《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6、《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2025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应出席职工

21 人，实际到会 21人。 

《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选的议案》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5年 8月 27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三名，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隆利主持。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着对股东、对公司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有关法律、法规、章程所赋予的

职责，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股东会的决议执行情况及公司

财务状况、项目投资等进行了监督，对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对内

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两次会议，监事会

成员出席了所有股东会，列席了所有董事会会议。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成员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列席了报告期内召开的董

事会和股东会，监督和检查股东会、董事会召集召开的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

对股东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监事会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能严格遵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召集召开，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未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的经营行

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在履行公司职务时，能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并认真贯彻执行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内容；未发现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的会

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亦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客

观、公正的。 

 

三、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价格合理，没有发现内幕交易，也无损害股

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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